
（機構名稱全銜）學年度契約進用人員年終考核表 (參考範例)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日  

現職核
定情形 

配置別 □專任    □兼任 

最高學歷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以上 

級別 第        級 薪資 （新臺幣：元/月(時)） 

專(兼)任主管職務 □無 □園長 □園主任 □組長 合計 （新臺幣：元/月） 
擔任
工作
項目 

 

項目 考 核 內 容 
符
合 

未
符 勤 惰 獎 懲 紀 錄 說 明 

工作 

成效 

（30﹪） 

能否於時效內達成預定工作目標   事假 日 
1.事、病假合計之日

數，應扣除請家庭

照顧假、生理假及

因安胎事由請假

之日數。 

2.受考人平時考核

獎懲應併入年終

考核增減分數。 

(1)嘉獎或申誡 1次

增減分數 1分。 

(2)記功或記過 1次

增減分數 3分。 

(3)記 1大功或 1大

過，增減 9分。 

增分或減分，應於主

管人員就考核表項

目評擬時為之，獎懲

增減分數應包含於

評分之內。 

能否創新研究提昇工作績效   病假 日 

具備業務所需之基本電腦能力   延長病假 □是□否 

專業 

知能 

（30﹪） 

嫻熟工作相關專業知識並能充分運用   遲到早退 次 

是否勤於進修充實學識技能   曠職紀錄 □有□無 

敬業 

精神 

（20﹪） 

認真勤慎熱誠負責任事   嘉獎 次 

服從指揮調度   記功 次 

團隊 

精神 

（20﹪） 

具團隊精神對機構有高度認同感   記大功 次 

與同事相處融洽能互相搭配   申誡 次 

研習 

時數 

教保服務人員每年專業知能研習 18小時以

上 
  記過 次 

護理人員每 2年救護技術訓練 8小時   記大過 次 

教保服務

人員、駕駛

人、隨車人

員 

每

2

年 

基本救命術訓練 8小時以上     

安全教育(含交通安全)相關課

程 3小時以上 
    

緊急救護情境演習 1次以上     

個 人 績 效 （ 具 體 事 蹟 ） 

 

總評 

考評 

建議 

直屬主管初評 考核小組初核 園長/校長覆核 

   

綜合考核
評分 

   

簽章  
（召集人） 

 

備註 受考人如有「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 17條各款所定之情形，年終考
核不得考列甲等。 



                                                         
附記： 
一、 依據「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18條

規定，契約進用人員之年終考核項目、內容、評分基準、等級及流程之審定，係屬各
校（園）考核小組之權責。另依本辦法第 15條規定，年終考核之細目應報臺南市政府
教育局備查。 

二、 契約進用人員如有本辦法第 17條之情形之一者，年終考核不得考列甲等，如有勞動基
準法第 12條第 1項各款之情形，得終止契約，如有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12條第 1項
各款情事之一，不得在幼兒園服務。 

 
「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參考條文 
第十五條    契約進用人員應接受考核；其考核類別如下： 

             一、平時考核：應就平時之工作、操行、敬業精神、工作成效、出勤紀錄等項
目考核，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予記錄，並作為年終考核之依據。 

             二、年終考核：應就敬業精神、團隊精神、工作成效、專業知能、出勤紀錄、
獎懲情形、完成本條例及幼照法規定相關研習時數及平時考核情形等，綜
合考核。 

             三、專案考核：契約進用人員有重大違失情事、違反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
項各款情形、受刑事處分或事、病假合計超過二十八日時，應辦理專案考
核。 

             前項第三款所定事、病假合計之日數，應扣除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因安胎
事由請假之日數。 

             第一項第一款平時考核及第二款年終考核之細目，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立幼兒園，應報鄉（鎮、市）公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備查；其
餘幼兒園或學校，應報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契約進用人員有第十七條各款所定情形者，直屬主管應與其面談，就園務計畫
、目標、方法及態度等，進行溝通討論；面談內容及結果，應記錄於平時考核
紀錄。 

第十六條    契約進用人員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者，應予年終考核。 
            年終考核分為甲等、乙等及丙等；其各等分數及規定如下：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其次學年薪資得提高一級。 
            二、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其次學年薪資留原薪級。 
            三、丙等：未滿七十分。其次學年薪資留原薪級，並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前項考核為甲等人數，依以下類別分別計算，並不得逾各類契約進用人員受考

核總人數之百分之七十五。但各類受考核人數為一人者，不在此限： 
            一、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二、職員、護理人員、社會工作人員、司機及廚工。 
            園長之年終考核，依第二項各等分數及規定辦理；其考核為甲等人數，不受考

核總人數百分之七十五之限制。 
            契約進用人員任職滿一學期，未滿一學年者，另予考核；其考核項目、各等分

數，比照年終考核之規定辦理，次學年仍留原薪級；其考核為甲等人數，不受
考核總人數百分之七十五之限制。 

第十七條    契約進用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年終考核不得考列甲等： 
            一、不當管教幼兒。 
            二、有遲到、早退情形，合計超過三次。 
            三、有曠職之紀錄。 
            四、未經幼兒園園長或學校校長同意，擅自在外兼課兼職。 
            五、因病已達延長病假。 
            六、辦理業務不服從主管指揮或態度惡劣，致影響整體業務之完成或推展。 
            七、影響幼兒園或學校聲譽，有具體之事實。 
            八、其他影響幼兒重大權益事項，且有具體之事實。 


